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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題：教會與
政府當局

人類藉著基督而獲得的救贖，
也就是說，教會的使命，其目
標就是每一個人的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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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在世界中的使命

人類藉著基督而獲得的救贖，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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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人。所以，當教會說明她的社
會訓導時，她不但沒有偏離她本有的
使命，反而是更加忠信地實踐這個使
命。再者，假如教會在進行福傳工作
時妄顧福音與人的行為（包括在個人
和在社會的層次上）的關係，福傳工
作就不會是真實無誤的了。教會的工
作是在世界裡進行的，所以必須與世
界關係和諧密切。這樣，它必須尊重
人類不同的社會團體的組織和目標。

因此，教會關心社會事務是她的使
命，也是她的權利。她這樣做「不應
被指責為偏離自己所能勝任的工作園
地，而且更不能放棄她得自上主的命
令。」 [1]

教會在這方面的使命不只限於制定一
些涉及倫理道德的指引。它也必須按
照人本性的真理，清晰地指出福音對
於人在社會中生活實在有什麼意義，
人應該如何配合福音的教訓而行動，
以及如何在世間實踐福音。



基督化的生活與人類的發展之間有著
一個深厚的和必要的結合 [2]。可是，
這結合並不意味著兩者可以混為一
談。人要按照基督的教訓而行事，其
目的是讓人如何肖似基督。基督給人
類帶來的解放，歸根究底，就是人從
罪惡中的解放。當然，從罪惡中解放
也意味著人必須努力在世俗的事務上
爭取解放 [3]。後者與前者的分別，正
是世俗事務有別於信仰事務的基礎。

所以，教會按其訓導權而作出的教導
並不會涉及事情的一些技術性的領
域，或是提倡一些社會應該如何組織
自己的方法。這些教導只會著眼於促
進個應該怎樣培育自己的良心，同時
又注意要避免損害到個人在俗世事情
上的自主性 [4]。

因此，在社會應該如何組織自己這一
方面，教會的聖統是沒有一個直接的
角色的。它的職責是給人解釋和教訓
有關這方面在道德上的正確原則是什
麼。教會可以接受任何一個能夠尊重



人性尊嚴的社會制度，而信友們要做
的就是以理智、意志和行為去接受教
會在這方面的教導（參閱路10：16；
及天主教教理，2032及2037）。

2. 教會與政府當局的關係

宗教信仰與政治雖然各有屬於自己的
領域，但是兩者並不是互不相關的，
因為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受召去
在他實踐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
職責時一併也實踐他的信仰職責。但
是，「教友們要練習分辨，何者為教
會成員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何者為
普通社會公民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教友們要設法把這兩種身分所產生的
權利和義務，和諧地調節起來，切記
在任何世俗事務上，都要受基督化的
意識領導，因為人類的任何活動，連
世俗事務在內，都不能脫離天主的宰
制。在我們現代教友的行動上，極需
清楚地表達這種分別及這種和諧，好
使教會的使命足以圓滿地適應今日世
界的特殊環境。」 [5] 這些文字可以



被視為給今天的教友們指出應該如何
去生活出主耶穌的教導：「凱撒的，
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
主。」（瑪22：21）

因此，教會與政府當局的關係，是一
個兩者互不分開但又各自有別的、和
兩者互不混淆但又互相結合的現實
（參閱瑪22：15-21及在福音內同類
的記述）。如果下列三個基本原則能
夠得到緊守，這個關係就會是正確的
和帶來效益的：承認一套道德的價值
觀並以它作為優先於政治事務、及可
以作為政治事務的指引；明確地分辨
信仰和政治兩者各有不同的使命；以
及努力促進兩者之間互相合作。

a) 政治事務應該以道德價值觀作為指
引

一個企求規管其人民的行為的所謂
「道德國家」，今天大體上都不會為
人所接受了，因為它經常會帶來極
權，最低限度會意味著一個傾向專制
的政權。政府當局的角色不應包括去



界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它的職責
應該是去尋找什麼是社會的公益，如
何去促進公益，以致有時候為此而必
須制定一些會影響人民的行為的法
律。

可是，對「道德國家」的抗拒不應帶
來另一個錯誤的極端，就是竭力去維
護政府當局在道德的事情上的「中
立」，而這種中立事實上是不存在、
也不可能存在的。政府必須採納一套
有助於推動人民的全人發展的道德價
值觀。在社會的層次上，人民的全人
發展就是公益的一部分。

b) 教會與政府當局的本質和目標是各
有不同的

教會的福傳使命來自基督：「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
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28：
19-20）。教會以她的訓導和福傳工
作去為世俗事務的先後優次作出貢
獻，好使這些事務能夠幫助眾人最終



能夠找到真正的歸宿，不會誤入歧
途。

教會實踐她的福傳使命所採用的方
法，主要是屬神的方法：宣講福音、
施行各件聖事、祈禱。為了因應人類
的物質本性，教會也必須適切地使用
一些物質的方法（參閱宗4：32-37；
弟前5：18）。這些物質方法必須是
符合福音的精神的。再者，教會必須
享有她在世上進行福傳工作所需的自
由，但不應擁有在政治上的和經濟上
的主導權（參閱《天主教教理》，
2246；及《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26）。[6]

政府的工作是以社會在現世的公益為
目標。這個公益不只是物質上的，而
且也包括精神上的，因為社會是由一
個個有肉身、也有靈魂的人所組成
的。社會的進步需要物質上的富足，
但是也需要不同的精神上的支援：和
平、秩序、正義、自由、安全等等。
這一切都有賴組成一個社會的人們共



同去實踐一些社羣性的德行，諸如社
會的道德標準。政府的工作就是如何
去促進和維護這些德行。

信仰和政治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因
此，政府沒有一個「神聖」的地位，
不能管治個人的良心，因為政治所有
著的道德基礎不是可以由它任意主導
的。另外，教會也沒有任何有影響性
的政治權力。她所有的只是一個屬神
的權力。在涉及政治的問題上，她不
應該企圖强求社會接受她所提出的一
個唯我獨尊的解決方案。這樣，政府
和教會各司其職，互不干涉，一起促
進信仰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自由。

由此引申出兩個重要的權利：一個是
教會的信仰自由的權利，就是說，在
宗教的事情上，政府不應干涉教會；
另一個是在俗世的事情上，教會不應
干涉教友們的自由，雖然他們仍須聽
從教會以其訓導權所作出的教導（參
閱天主教法典第227條）。再者，
「教會宣揚福音真理，並通過其教義



及其信友所立的榜樣，而照耀人生的
每一個角落。教會尊重並贊助國民的
政治自由和政治責任。」 [7]

c) 教會與政府當局的互相合作

正如前述，教會與政府當局兩者各自
有別並不意味著兩者完全地分開，也
不是指教會應該局限她的活動於私人
性的和精神性的領域。當然，教會
「不能、也不應該自己介入實現正義
社會的政治角色中。教會不能、也不
應該代替國家。但同時不能、也不應
該置身於為正義而奮鬥的範圍之
外。」 [8]。因此，教會有權利也有義
務「宣揚信德及有關社會的教義，在
人間順利地執行其任務，並發表其攸
關倫理問題的判斷；如果在人們的基
本權利及人靈的得救要求時，在政治
的事件上，教會亦發表其判斷。」 [9]

所以，一些例子就是：當有一條法律
是相反自然律的（如一條有關准許墮
胎或離婚的法律），因而是違反公義
時；或當政府當局批准一種違反道德



的社會習慣或俗世情況時；或當教友
們不應該支持一些推崇違反天主的法
律、違反個人尊嚴和社會公益的政黨
或政治人物時，教會就能夠、也必須
發出聲明。 [10]

教會和政府當局都是努力在為人類服
務（雖然兩者的方法各有不同），而
且兩者 「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
效地為公共福利服務。」 [11]

要理順教會和政府當局之間的工作關
係，實際可行的方案是不能一概而論
的。例如，一個在有天主教背景的國
家行之有效的做法，可能在一個教友
在居民中佔小數的國家就不行了。

一個不可或缺的、必須經常受到保護
的權利，就是信仰自由。 [12] 確保這
個權利得到尊重，就是確保整個社會
秩序得到尊重。個人在關乎信仰的事
情上享有正確的、社會性和世俗性的
自由，實在是一切人權的「來源與成
因」。[13]



在許多國家，其憲法或民法都明文確
保所有人民和所有宗教團體的信仰自
由。所以，教會在其中可以得到足夠
的自由度去實踐她的使命，足夠的空
間去進行她的福傳工作。 [14]

再者，如果可行的話，教會可以和政
府當局簽訂一些協約，以求在某些有
關雙方的問題上達成協議，例如教會
在實踐她的使命時所享有的自由、在
涉及經濟的事情上的協定、有關瞻禮
日的安排等等。

3. 「混合事情」的管轄權

有些事情是教會和政府當局都應該各
自以其不同的責任及目標而參與的。
這些事情被稱為「混合事情」。它包
括教育、婚姻、大眾傳播、以及對貧
病者的援助 [15]。在這些事情上，雙
方互相合作尤其是必須的，好使一方
能夠在不受另一方的阻礙之下實踐屬
於它本有的使命。[16]



a) 教會有權去規管教友的婚姻，包括
教友和非教友之間的婚姻。其原因有
很多；其一就是因為婚姻是一件聖
事，所以教會有責任去就著施行這件
聖事而制定一些規則。政府當局有責
任去規管婚姻所帶來的、諸如關於夫
婦兩人的產業應該如何分配等民事性
的後續事宜（參閱天主教法典第1059
條）；同時，它也有責任去承認教友
們締結合乎教會法典規定的婚姻的權
利。

b) 孩子們的教育，包括在信仰方面的
教育，按照自然律，是父母的天職。
父母有權去決定子女需要接受怎樣的
教育、給子女選擇學校、選擇教理班
等等 [17]。當父母們或社會上的團體
不能主辦足夠的學校時，政府就應該
「輔助性」地開辦一些公立學校，但
同時要尊重父母們可以為其子女選擇
任何一種教育取向的學校的權利。

父母們也有權去創辦和管理一些能夠
讓他們的子女接受適當的教育的學



校。政府也應該有鑑於這些學校會帶
來良好的社會價值而承認及資助它們 
[18]。父母們也有權確保他們的子女
在學校 —— 包括公立學校 —— 所接
受到的教育與他們自己的宗教信念是
相稱的 [19]。

政府有權按照公益的需要而制定一些
有關教育的法規（如普及教育的規
定、基本的教學要求、對於證書的承
認等等）。政府只許自己辦學、縱使
只是間接地，實在是一個苛政（參閱
天主教法典第797條）。

任何有關教導和宣揚天主教教理的工
作，如課程、內容、教科書、教師必
須有的資歷等等，都應該由教會去決
定和監督。這實在是屬於教會維護和
確保自己的本質，和她的訓導的完整
性的權利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倘
若沒有教會當局的批准，都不能妄自
在任何大、中、小學教授天主教的教
理（參閱天主教法典第804-805
條）。



c) 教會也有權去按著她的信仰使命來
辦理一些服務社會的事工（如醫院、
大眾傳播、孤兒院、貧病者的庇護中
心等等）。教會同時亦有權要求政府
承認這些「天主教」的事工並給予適
當的優惠（如稅務的豁免、承認僱員
的資歷、經濟上的補助、收取捐獻的
許可等等），一如政府也給其他機構
辦理的同類事工提供同樣的援助一
樣。

4. 世俗性和世俗主義

今天，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題目是「世
俗性」和「世俗主義」的分別。「世
俗性」是指政府不受教會的法律影
響；而「世俗主義」是指政府認為它
不會受到道德律和天主的計劃的左
右，因而傾向將有關信仰的事情規限
於只應屬於個人的私隠的領域。這種
思維方式其實是違反信仰自由，又給
社會秩序帶來傷害（參閱《教會社會
訓導彙編》，572）。一個真正無誤
的世俗性不會走向兩個極端的其一：



一個是企圖把社會變成道德對錯的裁
決者 [20]；另一個是從一開始就拒絕
接受那些源自文化、信仰等、人民自
由自主地已經遵從了的道德標準。任
何道德標準，都不應該是由一些掌有
權勢的人去定奪的 [21]。

也要強調的是，在政治的領域上，要
求教友以「猶如天主並不存在」的方
式去行事不但只是一個幻象，而且也
是不公義的。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會是
基於他（無論是在信仰上、哲理上、
政治觀點上等等）的信念。這些信念
可以是源於信仰，可以有其他出處。
它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社會行為。

一個人如果能夠按照人性的尊嚴，在
政治的領域中以符合自己信仰的方式
去行動，並不表示他把信仰凌駕於政
治之上。這樣做彰顯出政治應該是為
眾人服務，所以政治必須聆聽道德的
規範。簡單來說，政治應該尊重和促
進每一個人的尊嚴。

5. 教友在社會問題上的多元化



以上所說的一切都符合天主教教友們
在社會問題上應有的、和合情合理的
多元化。一個良好的目標，其實是可
以有不同的渠道去達到它的。所以，
不同的意見共存一起是非常有道理
的。自然地，每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都會有其支持者。他們都合情合理地
會努力去讓自己的想法成事。但是，
沒有人能夠保證他的方法是唯一適當
的方法（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政治許
多時候都是關於未來的事情，所以它
是一門可能與否的藝術）。更甚者，
沒有人能夠保證他的方法是唯一吻合
教會訓導的方法 [22]。教友們「對以
上的事例，不得把自己的意見視為教
會權威，來排斥其他意見。」[23]

因此，所有信友們，尤其是平信徒，
都有權要求教會承認他按著自己的信
念和取態去參與世俗事情的合理自
由，只要這些信念和取態是符合教會
的訓導的。而他們也有責任去確保自
己的決定、自己在社會裡的各種行動



不會牽連教會，不會把自己的做法包
裝為「天主教」的做法 [24]。

雖然多元化是正面的、良好的，但是
它不應與倫理道德上的相對主義混淆
[25]。一個目標如果是真正的、給予
個人或社羣帶來益處的話，多元化在
道德上是可以的。反之，假如最後的
決定是違反自然律、違反公眾秩序、
或是傷害基本人權的話，多元化就會
是一個錯誤（參閱《教會社會訓導彙
編》，1901）。除了這些極端的情況
之外，在俗世事情上的多元化應該值
得我們促進，因為它對個人、社會和
信仰生活都是良好的。

Enrique Co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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